
附件1
金湾区农业龙头企业认定与监测指标

	企业类型
	农产品生产直销型
	农产品加工及流通型
	农产品市场带动型
	饲料生产型
	农业科技推广型
	农业新业态型
	备注

	指

标

及

评

分

标

准
	企业

规模

（30分）
	年销售收

入/交易额
	种植业企业：年销售300万元以上计25分，达不到为0分，每超过100万元加1分，最高加5分。

养殖业企业：年销售1200万元以上计15分，达不到为0分，每超过200万元加1分，最高加5分。
	年销售1800万元以上计25分，达不到为0分，每超过200万元加1分，最高加5分。
	年交易额3.5亿元以上计25分，达不到为0分，每超过5000万元加1分，最高加5分。
	年销售1.35亿元以上计15分，达不到为0分，每超过2000万元加1分，最高加5分。
	适用从事经营农作物种子、水产种苗及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农业科技推广型企业。

年销售450万元以上计25分，达不到为0分，每超过100万元加1分，最高加5分。
	适应从事休闲农业、互联网+农业等农业新业态型企业。 年销售300万元以上或年接待游客12万以上计15分，达不到为0分，每超过100万元加1分，最高加5分。
	以具备国家认可资质的中介机构审核数据为准。

	
	
	资产
	资产总值300万元以上计5分，达不到为0分。固定资产150万元以上为5分，达不到为0分。
	资产总值720万元以上计5分，达不到为0分。固定资产450万元以上为5分，达不到为0分。
	资产总值3500万元以上计5分，达不到为0分。固定资产2700万元以上为5分，达不到为0分。
	资产总值4500万以上计5分，达不到为0分。固定资产2700万元以上为5分，达不到为0分。
	资产总值450万元以上计5分，达不到为0分。固定资产270万元以上为5分，达不到为0分。
	资产总值300万元以上计5分，达不到为0分。固定资产180万元以上为5分，达不到为0分。
	

	
	企业信用（15分）
	经向市电子政务资源机构或市信用平台查询，企业无违法违规失信记录的计3分，出现1条失信记录的扣1.5分，出现2条失信记录的0分。
	

	
	
	企业审核年度依法纳税的计3分，未能提供依法纳税证明的计0分。（以税务部门纳税证明为准）
	

	
	
	企业不拖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金的计4分，未能提供相关证明的计0分。（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证明为准）
	

	
	
	企业开户银行出具证明，企业在日常经济往来中守法、诚信、运行正常的计5分，未能提供相关证明的计0分。（以开户银行证明为准）
	

	
	企业资产负责率（5分）
	企业资产负债率在50%以下（50%）的计5分，高于50%低于70%（70%）的计3分，高于70%的计0分。(以具备国家认可资质的中介机构审核数据为准）
	

	
	企业带动农户能力

（20分）
	企业招聘农（渔）工45人以上或带动农户120户以上的计15分，招聘农（渔）工18人以上，30人以下或带动农户60户以上、120户以下的计8分，招聘农（渔）工18人以下或带动农户60户以下计0分。（以企业提供的相关材料和镇农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带动农户增收证明为准）
	

	
	
	带动农户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的计5分，达不到的计0分；建立电商企业为市民提供安全农产品的计5分，被投诉经核实与事实相符的，计0分。
	

	
	企业生产基地

（10分）
	种植业企业：蔬菜/果树种植基地面积50亩以上，其它种植基地面积50亩以上；水产养殖企业：应取得水域滩涂养殖证，池塘养殖面积100亩或年产150吨以上、工厂化养殖1200立方米水体以上或深水网箱连片20组以上。
	农产品加工企业：有符合国家环保标准、食品加工卫生标准的加工基地或生产设施；农产品市场或贸易型企业：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交易场地或农产品运输、贮藏设施。有280平方以上冷库或3台以上冷链物流车得5分；有500平方以上冷库或6台以上冷链物流车的得10分。
	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交易场地或农产品运输、贮藏设施。
	有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的生产场地，出具与其生产规模相当的生产场地证明。
	经营农作物种子的企业应取得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经营水产种苗企业应取得相应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种子种苗生产或繁育基地100亩以上。以及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企业应具有与企业生产规模相当的育种或推广基地。
	拥有相应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休闲旅游基础设施及电子销售平台。休闲农业企业应为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企业需提供生产场地、生产规模设备和相应的证书、证明以及生产记录由专家现场核实确认。

	
	企业竞争力

（20分）
	获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绿色食品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其中有一项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以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由专家现场核查确认。

	
	
	获省、部级名牌产品证书的，有其中一项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有商标注册证书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保达标评定证明、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体系认证等，有其中一项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承担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含在建或已经通过验收）建设的，或参与农业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化或团体标准化修订的，有其中一项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有专利证书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获国家、省、市高新技术认证或国家、省、市科技成果奖励证书的，其中有一项的计1分，没有的计0分。
	

	
	
	有健全的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且产品质量近两年未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企业在市外建立一定规模的原料生产基地或初加工厂，与贫困村形成利益联结机制进行产业扶持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有专门的研发机构或专门的质检机构的证明材料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获市以上科技或外经部门认定的科技型或重点出口创汇企业的计2分，没有的计0分。
	

	
	加分项（10分）
	获得各级菜篮子基地认定的加3-5分（市级菜篮子基地加3分，省菜篮子基地加4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加5分）；获得省级(含省级）行政主管认定的健康养殖示范场的加3-5分（省级健康示范场3，农业农村部健康养殖示范场5分）；有海关出口备案证明（农产品出口资格）加3分；积极参加扶贫公益活动的加2分。
	

	监测加分规则

（5分）
	对不按时报送企业情况报表、不参与区农业主管部门行业活动的、按每次扣1分，最多扣5分处理；对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和参与国家、省、市、区组织的农业交流使用活动的企业视参与情况加分，最高不超过5分；不配合各级农产品监督检测工作的每次扣2分，最多扣5分处理。
	



